
SKDC(FAC)文件第 17/13 號  

第二次會議 :  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 

 

草 擬 本 (更 新 版 ) 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 

日 期 ︰  二 ○ 一 三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

時 間 ︰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︰ 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六 樓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    召 集 人  

吳 仕 福 先 生 SB S 太 平 紳 士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

鍾 錦 麟 先 生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

李 家 良 先 生  

黃 綺 祺 女 士 （ 秘 書 ）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4  

 

列 席 者  

劉 丹 女 士 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王 志 强 先 生 （ 候 任 秘 書 ）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7  

鄭 暖 許 高 級 督 察     西 貢 警 署 助 理 指 揮 官 (行 政 )  

羅 婉 珊 督 察      將 軍 澳 分 區 特 遺 隊 主 管  

詹 英 春 警 長      黃 大 仙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
郭 讚 榮 警 長      觀 塘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
 

(一 )  歡 迎 詞  

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西 貢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宣 傳 及 編

輯 工 作 小 組 本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， 特 別 感 謝 警 方 代 表 抽 空 出 席 ， 為 即 將 舉 行

的 居 民 大 會 交 流 意 見 。  

 

2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劉 偉 章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並 已 於 會 前 向

秘 書 處 請 假 。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同 意 他 的 缺 席 申 請 。  

 

(二 )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3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由 於 小 組 成 員 沒 有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二

○ 一 三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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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討 論 事 項  

西 貢 區 議 會 居 民 大 會 細 節  

4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上 次 會 議 中 ， 委 員 已 就 居 民 大 會 訂 下 初 部 細 節 。

秘 書 簡 報 早 前 定 下 的 居 民 大 會 細 則 並 請 各 小 組 成 員 參 閱 <會 上 呈 閱 文 件

一 >。  

 

5 .  召 集 人 邀 請 警 方 代 表 就 初 部 擬 定 的 細 節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6 .  經 討 論 及 考 慮 到 警 方 提 供 的 意 見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有 關 參 加 者 守

則 及 其 他 細 節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參 加 者 守 則    為 免 影 響 居民大會的進 行 ， 請 在 進 入 會 場

前 關 掉 手 提 電 話 的 響 鬧 裝 置 ， 並 避 免 於

場 內 通 話 。  

  場 內 禁 止 飲 食  

  參 加 者 不 能 於 場 內 展 示 任 何 橫 額 及 其 他

具 標 語 性 的 物 品  

  如 參 加 者 於 居民大會進 行 期 間 叫 喊 或 使 用

擴 音 器 、 作 不 當 發 言（ 如 ： 詆 毀 他 人 或 作

人 身 攻 擊 等 ）等 ， 如 工 作 人 員 勸 喻 不 果 ，

大 會 主 持 有 權 請 有 關 人 士 離 場 或 宣 佈 散

會 。  

 有 意 發 言 的 出 席 人 士 ， 可 在 進 場 時 向 工

作 人 員 索 取 一 式 兩 份 的 號 碼 牌 ， 投 進 現

場 的 收 集 箱 內 ， 由 主 持 人 隨 機 抽 出 。 每

位 獲 抽 中 的 出 席 人 士 可 發 言 最 多 2分 鐘 。  

(會 後 註 ： 工 作 小 組 於 4月 18日 前 往 相 關 社
區 會 堂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各 出 席 的 小 組 成
員 同 意 ， 有 意 發 言 的 出 席 人 士 可 在 進 場
時 向 工 作 人 員 索 取 一 式 兩 份 的 號 碼 牌 連
提 問 紙 ， 並 可 選 擇 預 先 寫 上 擬 提 出 的 問
題 內 容 ， 然 後 投 進 現 場 的 收 集 箱 內 。 ) 

  獲 抽 中 發 言 的 人 士 需 說 出 自 己 的 名 字  

  如 獲 抽 中 的 出 席 人 士 不 在 場 ， 大 會 主 持

有 權 另 行 抽 出 其 他 出 席 人 士 發 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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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加 者 守 則

(續 )  

  獲 准 發 言 的 出 席 人 士 可 轉 讓 其 發 言 權 予

另 一 在 場 人 士 ， 但 同 一 人 不 能 發 言 多 於

一 次  

(會 後 註 ： 於 4 月 18 日 視 察 期 間 ， 各 出 席

的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， 獲 准 發 言 的 出 席 人 士

不 可 轉 讓 其 發 言 權 予 另 一 在 場 人 士 )  

  場 內 不 設 即 時 傳 譯 服 務 ， 如 未 能 即 時 表

達 意 見 ， 可 向 在 場 工 作 人 員 遞 交 書 面 意

見 ， 秘 書 處 會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 場 外 設 有 請 願 區 ， 參 加 者 可 於 開 場 前 在

請 願 區 向 議 員 遞 交 請 願 信 或 意 見 書 ； 於

大 會 結 束 後 ， 則 容 許 在 場 內 向 議 員 遞 交

請 願 信 或 意 見 書 。  

參 加 者    區 內 各 法 團 、 互 委 會 、 業 委 會 、 村 民 及

非 政 府 機 構 (包 括 傷 健 組 織 、 少 數 族 裔 組

織 )的 代 表 出 席  

宣 傳 方 法    發 信 邀 請 各 法 團 、 互 委 會 、 業 委 會 、 村

民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(包 括 傷 健 組 織 、 少 數 族

裔 組 織 )的 代 表 出 席  

  製 作 宣 傳 橫 額 ， 懸 掛 於 區 內 。  

入 場 安 排    座 位 以 先 到 先 得 報 名 形 式 分 配  

  於 宣 傳 橫 額 及 邀 請 信 上 訂 明 各 場 地 的 參

加 人 數 上 限  

  以 預 先 登 記 人 士 優 先 ， 剩 餘 座 位 以 先 到

先 得 形 式 分 配  

  有 關 企 位 ， 須 根 據 消 防 條 例 作 安 排 ， 以

不 阻 礙 走 火 通 道 為 原 則  

(會 後 註 ： 於 4 月 18 日 視 察 期 間 ， 各 出 席

的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， 場 內 將 不 設 企 位 )  

意 見 收 集    場 內 將 提 供 意 見 便 條 及 設 有 收 集 箱 ， 以

收 集 未 能 發 言 參 加 者 的 意 見  

秩 序    小 組 成 員 負 責 安 排 義 工 協 助  

急 救 服 務    將 致 函 醫 療 輔 助 隊 或 聖 約 翰 救 傷 隊 要 求

提 供 服 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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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居民大會  
  在 居 民 大 會 舉 行 之 前 兩 小 時 內 ， 如 天 文

台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

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或 有 關 警 告 仍 然 有

效 ， 居 民 大 會 即 自 動 取 消 。 在 居 民 大 會

進 行 期 間 ， 如 天 文 台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

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， 居 民 大 會 會 立 刻 停

止。  

傳 媒 安 排    傳媒可出席居民大會  

其 他    (會 後 註 ： 於 4 月 18 日 視 察 期 間 ， 各 出 席

的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， 居 民 大 會 進 行 期 間 ，

大 會 將 設 置 攝 錄 機 拍 攝 整 個 過 程 以 作 記

錄 用 途 )  

 

7 .  吳 仕 福 先 生 建 議 各 委 員 於 舉 行 大 會 前 到 各 會 堂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並

制 定 逃 生 路 線 ， 當 日 出 席 居 民 大 會 的 議 員 亦 應 提 早 到 場 準 備 。  

  

8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各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， 並 贊 成 由 召 集 人 負 責

審 批 相 關 宣 傳 品 的 設 計 。  

 

選取印製西貢區議會賀年物品承辦商  

9 .  召 集 人 請 委 員 就 取 得 的 賀年物品報 價 和 樣 板 詳 見 <會 上 呈 閱 文 件

二 >， 選 取 製 作 主 題 月 曆 、 迷 你 月 曆 、 記 事 簿 和 利 是 封 的 承 辦 商 。  

 

1 0 .  劉 丹 女 士 表 示 ， 劉 偉 章 先 生 於 上 次 小 組 會 議 曾 表 示 ， 在 2 0 1 2 年

印 製 的 利 是 封 當 中 ， 曾 發 現 有 些 包 裝 的 數 量 不 足 ， 他 建 議 選 取 承 辦 商 時

可 考 慮 是 否 選 用 同 一 承 辦 商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議 西 貢 區 議 會 月 曆 的 日 期 格 空

間 可 增 大 ， 以 便 居 民 使 用 。  

 

 

1 1 .  經 商 討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選 取 報 價 金 額 最 低 的 公 司 為 印 製 西 貢 區

議 會 賀 年 物 品 的 承 辦 商 ， 並 決 定 印 刷 數 量 如 下 ：  

 

物 品  印 刷 數 量  

主 題 月 曆  2 6 , 400 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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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 你 月 曆  1 0 , 000 個  

記 事 簿  3 , 6 00 本  

利 是 封 *  330 , 000 個  

  *利 是 封 將 採 用 去 年 的 相 同 設 計 ， 讓 居 民 可 再 次 重 用 。  

 

1 2 .  小 組 一 致 同 意 ， 在 不 影 響 報 價 金 額 的 情 況 下 ， 每 包 利 是 封 的 數

量 可 減 少 。  

 

西貢區議會 2014 年月曆主題  

1 3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西 貢 區 議 會 主 題 月 曆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賀年物品， 他 請

各 小 組 成 員 討 論 及 決 定 來 年 的 月 曆 主 題 。  

 

1 4 .  經 商 討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西 貢 區 議 會 2014 主 題 月 曆 以 「 休 閒 西

貢 將 軍 澳 」及「 宜 居 城 市 」為 主 題 。 召 集 人 請 秘 書 處 開 始 收 集 相 片 (如 寵

物 公 園 、 海 濱 長 廊 、 文 曲 里 公 園 、 地 質 公 園 、 白 沙 灣 、 三 星 灣 等 )以 便

製 作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工 作 年 報 派 發 方 案  

1 5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西貢區 議 會 的 2 0 1 2 年 工作年報將完 成 付 運 ， 並 請 委

員 傳 閱 製 成 品 。 他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已 初 步 擬 定 了 派 發 方 案 ， 供 委 員 考 慮 ，

詳 見 <會 上 呈 閱 文 件 三 >。  

 

1 6 .  吳 仕 福 先 生 建 議 ， 來 年 的 工 作 年 報 ， 可 邀 請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為

本 會 提 供 設 計 服 務 。  

 

1 7 .  經 商 討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的 派 發 建 議 ， 並 增 設 西 貢 內 各

個 社 區 會 堂 及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西 貢 分 處 為 派 發 點 。  

 

西貢區議會光碟內容–區內各項建設  

1 8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上 次 會 議 中 ，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先 由 秘 書 處 搜 集 區內

各 項 建 設 的 資料， 再 挑 選 合 適 的 項 目 作 為 光 碟 的 內 容 。秘書 補 充 表 示 ，

除 將 軍 澳 單 車 館 、 海 濱 公 園 、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及 將 軍 澳 跨 灣 大 橋 外 ，

可 參 閱 < 會 上 呈 閱 文 件 四 > 中 詳 列 的 各 項 區 內 建 設 ， 並 選 出 其 他 合 適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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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  

 

1 9 .  吳 仕 福 先 生 建 議 ， 有 關 光 碟 可 以 「 西 貢 組 曲 」 作 開 首 ， 並 以 「 健

康 城 市 」 的 主 題 曲 或 以 將 軍 澳 跨 灣 大 橋 的 模 擬 影 片 作 結 尾 。  

 

2 0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把 <會 上 呈 閱 文 件 四 >以 電 郵 給 全 體 區 議

員 ， 每 人 選 出 不 多 於 十 個 建 設 項 目 ， 待 秘 書 處 收 集 並 作 出 統 計 後 再 作 商

討 。  

 

西貢區中小學生區議會體驗計劃  

2 1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二 ○ 一 三 第 一 次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上 ， 有 委 員 建

議 再 次 推 行 學 校 參 觀 計 劃 ， 讓 區 內 的 中 小 學 生 對 西 貢 區 議 會 的 日 常 運 作 有

更 多 的 認 識 。 召 集 人 請 各 小 組 成 員 參 閱 <會 上 呈 閱 文 件 五 >有 關 過 去 舉 辦

西貢區中小學生區議會體驗計劃的背景資料，並就推行有關計劃再作討論。  

 

2 2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舉 辦 有 關 計 劃 ， 並 可 先 推 行 列 席 旁 聽 會

議 ， 及 後 再 舉 行 參 觀 區 議 會 及 與 議 員 茶 叙 ， 然 後 再 舉 行 模 擬 區 議 會 會 議

活 動 。 有 關 詳 情 於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 。  

 

(五 )  其 他 事 項  

2 3 .  小 組 沒 有 其 他 事 項 提 出 。  
 

(六 )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 4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， 秘 書 處 會 另 行 通 知 。  
 

(七 )  散 會 時 間  

2 5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十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三 年 三 月  




